项目需求书
一、总则
1、项目名称：中山市中医院2025年办公、生活用品采购项目

2、项目概况：医院拟遴选一家供应商，提供一年的办公用品、生活用品供应服务。
3、报价应包括货物、运输、验收、人工、售后服务、各种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不可预见费用等。
4、预算金额：1250000元

5、供货期：一年
6、采购清单：见附件

三、质量要求
1、供应商提供的货物质量必须符合国家、地方、行业相关标准要求，以及采购人需求，性能必须符合产品说明书所列。
2、供应商必须提供市场上已上市、成熟的、原装出厂、正版、未启封的全新货物，货物来源渠道合法，并且符合出厂标准，各项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和环保标准，且无任何的侵权行为。
3、严禁提供假冒伪劣和以次充好的货物，所有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次充好或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的,供应商除按采购人要求无条件更换货物外，还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四、配送要求

1、配送地点:供应商按时免费送货至中医院各科室。

2、供应商应设专人负责货物配送，在收到供货通知后24小时内完成供货；对于急需使用的货物，供应商应在1小时内完成供货。

3、供应商应当保证货物的包装能适应远距离运输、防潮、防震、防锈等要求，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交货地点。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五、验收
1、货物参照“质量要求”等条款进行验收。

2、供应商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，双方共同验收，采购人按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及项目要求进行验收，根据订货信息、合同、采购文件及有关附件对货物的外观、包装、数量、型号、规格参数、质量标准、资料文件(如装箱单、随箱介质等)进行检查验收，并核对供货清单与订货通知单是否一致，确认货物符合要求后在供货清单上签字，双方各执一份，用作结算凭据。

3、验收过程中发现供应商所交付的货物有短缺、次品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项目要求的，采购人有权拒收，供应商须无条件退换货物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,如因此而影响到采购人且造成损失的,由供应商负责赔偿，并作违约处理。

4、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如因质量等问题而发生争议，由采购人指定具备相应资质的权威机构进行质量鉴定，鉴定后货物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用由采购人承担。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六、售后服务

1、供应商对每批货物提供不少于一年的免费质保期,自每批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
2、供应商对所有货物提供按国家“三包”政策规定的质保服务，如制造商/供应商的质保期服务承诺优于国家标准，则按制造商、供应商的承诺执行。若货物质量出现问题，供应商应负责包换，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，对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，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。
3、质保期内，服务响应时间为60分钟内，所有质保服务方式均为供应商上门服务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。若采购人紧急使用时，供应商收到通知后应在24小时内完成退换。
七、其他要求
1、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的采购订单进行供货，并按采购人提供的品种、数量、质量等将所需货物送到采购人指定的地点。
2、由于本次采购货物种类繁多，部分通用类物资规格型号无法准确描述，实际供货时，在货物实际供应单价未超出采购人实际需要货物的市场价时，供应商须无条件配合提供采购人实际需要的货物。
3、项目采购清单数量为预计采购数量，合同执行期间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需求增减各货物的采购数量。
八、结算
1、采购人按需分批采购，按实际发生的采购数量每月结算一次；
2、完成供应数量核对后，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，采购人于60天内支付合同款项。
